
华富北片区棚改项目 01-01 地块工规公示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序号 公示公众意见 答复意见 采纳情况

1

项目立面违法图则《深圳市福田 FT02-01 号片区[黄木岗北体育中

心地区]图则》强制性要求，违反城市第六立面设计标准，要求项

目参照华富村及近期建成的同类项目，采用铝板幕墙，确保片区

建筑风貌统一。

回迁权利人，通过签订补偿协议，确立了华富北项目不动产的物

权，因此补偿协议与预售合同享有同等法律效力，项目外墙建设

标准属于违反补偿协议约定做出的重大变更，应当征得绝大多数

权利人同意。

华富北棚改项目应与南华村棚改项目执行同一标准，外墙材料采

用铝板幕墙。

根据《深圳市福田 FT02-01 号片区[黄木岗北体育中心地区]图则》

6.3 条“本片区的建筑及环境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1）新建建

筑物应强调在空间、风格上有与原有建筑相协调。（2）建筑物

外墙宜使用明快、清新、柔和色彩，以浅色调为主，并与周围环

境相协调”。本项目通过对立面色彩和形态控制来实现与笔架山

相呼应的城市天际线，尊重周边自然环境，构建城景交融的片区

风貌。工程规划许可审批重点对城市和建筑风貌实施管控，从项

目建设体量、虚实、色彩等方面确保城市风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对项目是否符合规划条件进行审查，具体建筑和装饰材质的选用

不属于本项目工程规划许可审查内容，由建设单位结合防火性

能、节能环保、造价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统筹确定。

《搬迁安置补偿协议》属于项目实施主体与回迁业主签订的民事

合同，工程规划许可不对该合同约定事项进行审查。

部分采纳

2
要求福田安居公司参照已落成的华富村案例，建议增设室外泳池

设施。

据了解，项目实施单位已与回迁业主就该事项开展了多次沟通。

根据现方案报建总平面图，项目于南侧地块 2层设有游泳池。
采纳



3

项目停车位设计违反深圳市强制性技术标准，依据《停车库(场)

交通设施建设与管理规范》(DB44037T54-2020)表 C.1 明确规定，小

型车停车位宽度为 2.5 米。本项目的施工图纸显示，其地下室标

准停车位宽度仅为 2.4 米，直接违反了该强制性技术规范。

项目施工图方案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深圳市地

方标准《停车库（场）交通设施建设与管理规范》

（DB44037T54-2020）表 C.1 为标线参考示例，非强制性标准，该

标准第 6.2.5.5 条规定“停车库（场）停车区域内停车位的设置

应符合 JGJ100-2015 中 4.3 的要求”，本项目标准车位宽度 2.4 米，

满足国家规范《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第 4.3 条相

关规定。

解释说明

4

对该项目的绿化率规划设计进行严格核查，核查计算口径、统计

范围是否合规，建议调整设计方案，确保 40%绿化率，并确保方

案调整公开公正，保障居民知情权和参与权。

《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标准与准则》中关于绿化率的要求属于非

强制性控制要求，在本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已通过专题

研究及专家论证，明确本地块绿化覆盖率可按照不低于 30%进行

控制。经核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绿化覆盖率符合上述控制要求。

部分采纳

5

幼儿园按照 24 班规模建设过大，违反《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

规范》（JGJ39-2016）（2019 年修订版）第 1.0.3 条规定，即：“幼

儿园的规模”应“符合表 1.0.3-1 的规定，大型幼儿园班级数量 9-12

班。”且幼儿园几乎满铺，覆盖率过大。

为落实土地集约利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效能，本项目幼

儿园按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要点“允许幼儿园用

地集中布置，统一设计，设施共享”，幼儿园建设方案及指标已

根据建议进行调整。

采纳

6 幼儿园消防车道存在占用班级活动场地的情形。

项目消防设计由具备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需满足《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法规要求。幼儿园

设计方案已取得教育主管部门同意意见，该方案应在消防审查阶

段按要求取得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同意意见。

解释说明

7

社康中心/老年日料中心位置选址不妥，位置紧邻幼儿园，且在深

圳春、夏季主导风向上方向，易造成病菌随风扩散且影响覆盖幼

儿园区域。

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三个班

及以下时，可与居住、养老、教育、办公建筑合建”，可知养老

建筑不属于应与幼儿园邻避设置的功能类型。该项目社康服务中

心与幼儿园之间有规划二路相隔，建筑间距约 38m，未违反相关

法规要求。经核，社康服务中心/老年日料中心布局符合法规及

规范要求。

解释说明



8
小区主入口竖向交通设计不合理、标准低，应参照华富东西村增

设自动扶梯，大台阶应结合景观绿化一体化设计。

该项目人行入口设置垂直电梯或坡道，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项

目北地块北侧入口设置坡道抵达室外地面，项目南地块南侧入口

设置自动扶梯抵达室外地面。

采纳

9 增设风雨连廊连接各栋入户大堂，并通达主要出入口。

风雨连廊不属于工规审查中的强制要求内容，该项目入户层设有

消防登高场地及消防车道，增设风雨连廊与消防设计相冲突，已

将相关建议告知项目实施主体，在满足消防要求的前提下尽量增

设。

解释说明

10

规划二路两侧地下室轮廓线超出用地红线，不满足地下室退线规

定。

规划二路、梅岗路并未出让给福田安居公司，其不得在规划二路

地上或地下建设连桥及地下室。

南北地块联通道疑似占用市政道路。

经核，该项目地下室退线设计满足《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退线要求。项目地下室位置范围符合《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

划设计要点“允许南北两侧用地地下空间与规划二路地下空间整

体开发，规划二路地下整体开发空间可做停车使用”相关要求。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

地附图，规划二路上方的非公共架空连廊及地下空间属于该项目

附属宗地界址范围内，土地使用权人为福田安居有限公司，相关

建设内容符合规划条件要求，未占用市政道路。

解释说明

11
各处公共开放空间利用建筑退线部分的比例明显大于 30%，甚至

超 50%。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8.3.6.3“建筑退线部分...不宜超

过公共空间总面积的 30%”。根据报建方案，该项目利用建筑退

线部分设置的公共空间占比为 29.98%，满足上述要求。

解释说明

12

总图未见“社区级公共配套用房",设计不满足规划要求。

地下公交车站、垃圾处理站存在与片区设施建设重复或位置不合

理的情况，应设置于市二医院及后续规划商业办公地块。

社区级公共配套设施位于项目北侧地块西侧裙房。

公交首末站、垃圾处理站属于《福田区华富街道华富北片区棚户

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中要求在本项目内建设的公共配套设施。

该专项规划已在市图则委员会专项审批通过。

解释说明



13
目前公示的 01-02 地块（5.4）和 01-01 地块（5.335）容积率均超

出原承诺的 5.3，要求严守容积率红线。

01-02 地块规定容积率指标为 5.41，符合该项目《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规划设计要点中“规定容积率≤5.41”要求。01-01 地块

规定容积率指标为 5.34，符合该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

划设计要点中“规定容积率≤5.34”要求。

解释说明

14

结合市二医院扩建工程，严重怀疑项目内存在日照时长无法满足

大寒日一小时标准的主要起居空间，违反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强制规范。

项目日照由具备相应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核算，报建方案中

分析结论满足《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要求。
采纳

15
超高层住宅楼间距不满足 30m，违反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

要求。

根据该项目总平面图楼栋布局，超高层住宅布置属于既不平行也

不垂直的情形，且两幢建筑主立面法线夹角＞30°。按照《深圳

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8.4.6.4 及 8.4.6.5 条，该项目塔楼间距

符合“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18 米” 的要求。

解释说明

16
未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为住宅、商业等设施设置出

租车泊位、装卸货车泊位。

根据《福田区华富街道华富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及

交通影响评价报告，项目范围市政道路采用即停即走临时停靠方

式，具备出租车临时上下客停泊功能。根据项目地下室平面图，

北区半地下室一层、南区架空层停车库设有临时装卸货车泊位。

采纳

17
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不合理，规划二路机动车出入口较多，人车混

杂，建议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方案，确保地块交通流线设计合理。

《福田区华富街道华富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划》包含交

通影响评价报告，机动车出入口设置方位在专项规划批复附图中

已作示意，此次总平面图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严格按专项规划要求

落定。

部分采纳

18
规划三路存在多个超宽车行出入口，人行道被严重打断，对行人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且未征求交通局意见。

规划三路消防站出入口已调整为隐形消防口，公共充电站和垃圾

转运站共用开口，总平面方案此处开口路缘石宽度压缩至 13 米，

后续项目实施需设置相关标识及减速防撞措施。该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报告在《福田区华富街道华富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专项规

划》阶段已征得交通主管部门同意意见。

采纳



19
为确保建筑质量，杜绝渗漏隐患，要求外墙采用混凝土一次浇筑

完成，禁止使用加气块砌筑，恳请政府在质量监管中重点把关。

施工工艺、户型配比、装修选材、增购价格、项目实施监管及建

设进度不属于工程规划许可审批阶段审查内容，已将相关意见告

知项目实施主体及住房建设主管部门。

解释说明

20
户型布局差异大，小户型房子太多，致户型布局严重失调，个别

户型房子短缺，不能满足业主回迁需求，建议调整户型配置。

21
鉴于项目包含基础室内装修，要求室内材料的选择方面广泛征集

业主意见，在既定标准内选用多数业主认可的产品。

22

项目实施单位要求业主按周边房价 80%增购，周边商品房与本项

目建设标准不一，以高端定价提供低端产品，存在增购价格欺诈

问题，要求增购价格与南华村、华富村东西区统一标准。

23
项目存在监管缺失，项目外墙材料降级未公示业主表决记录，未

兑现无追责渠道，监管责任主体未履行协调职责。

24 关于棚改进度，必须每星期或者每月公示进度。


